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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共 5名，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70,000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 272,779,679
股的0.03%。

2、本次回购价格分别为27.12元/股、25.07元/股（回购价格差异系不同期次股权激励计划

对应的授予价格不同，加之其授予日不同对应的银行利息存在一定差异所致）。

3、本次回购的总金额为1,858,220.00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回购注销手续。

5、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2,779,679股变更为272,709,679股。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一期和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

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于2025
年9月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5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2、2023年5月5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3、2023年5月6日至2023年5月16日，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通过公司内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

议。2023年5月18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

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盐津铺子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5、2023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

案》。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同意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23年6月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由86人调整为81人，本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330万股调整为328.50万股；并确定以2023年6月6日作为激励计

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81名激励对象授予328.50万股限制性股票，关联董事已就相关议

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7、2023年6月19日，公司完成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向8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328.50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3年6月20日。

8、2024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7,500股限制性

股票。

9、2024年 3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 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7,500股限制性股票，并披露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10、2024年5月14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11、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

意见书》。

12、2025年6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为76名激励对象

共计1,338,75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13、2025年8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
400股限制性股票，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4、2025年 9月 5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400股限制性股票，并

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2）。

二、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9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2、2023年9月18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3、2023年9月19日至2023年9月28日，公司对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过公司内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

对象的异议。2023年9月29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3年 10月 10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3年10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并确定以2023年10月17
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31名激励对象授予1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

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24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2023年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同意公

司为31名激励对象共计58.80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800股限制性股票。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7、2025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380股限制

性股票，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8、2025年 3月 12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 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180股限制性股票，并披露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9、2025年8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9,600
股限制性股票，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0、2025年 9月 5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9,600股限制性股票，并

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2）。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一）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节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规定，当激励对象离职时，公司有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公司

4名激励对象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

2、回购注销数量

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分

红派息或缩股等事项，且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

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

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4日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95,992,985股扣减 1,050
股后195,991,9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因此需对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进行调整。

Q＝Q0×(1+n)=36,000×(1+0.4)=50,400股

3、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

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P＝（P0-V）÷(1+n)
其中：

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4日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95,992,985股扣减 1,050
股后195,991,9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9月6日实施完毕，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以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274,389,75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1,570,950股后272,818,8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

（含税）。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5年7月10日实施完毕，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72,779,679股剔除已回购

股份1,050股后272,778,62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

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需对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50,400股限制性股票以经调整后的股权激励授予价

格 25.91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回购的总金额为 1,366,848.00
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节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

的处理”规定，当激励对象离职时，公司有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公司1名激励对象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2、回购注销数量

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分

红派息或缩股等事项，且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

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

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4日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95,992,985股扣减 1,050
股后195,991,9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因此需对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进行调整。

Q＝Q0×(1+n)=14,000×(1+0.4)=19,600股

3、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

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P＝（P0-V）÷(1+n)
其中：

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4日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95,992,985股扣减 1,050
股后195,991,9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9月6日实施完毕，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以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274,389,75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1,570,950股后272,818,8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

（含税）。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5年7月10日实施完毕，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72,779,679股剔除已回购

股份1,050股后272,778,62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

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需对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19,600股限制性股票以经调整后的股权激励授予价

格24.39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回购的总金额为491,372.00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5年 11月 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湘验【2025】26号，审验了

公司截至2025年10月28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

根据验资情况，公司回购限制性股票70,000股，减少总股本人民币70,000元。

（四）减资公告相关情况

2025年9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刊登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自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未在此期间对公司主张权利。

（五）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手续。

三、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72,779,679股变更为272,709,679，公司股

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

27,058,416
23,912,196
3,146,220

245,721,263
272,779,679

比例

9.92%
8.77%
1.15%

90.08%
100.00%

本次变动

增加 减少

70,000

70,000

7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

26,988,416
23,912,196
3,076,220

245,721,263
272,709,679

比例

9.90%
8.77%
1.13%

90.10%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

创造价值。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注销股份明细表；

2、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验资报告》天健湘验【2025】26号。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47 证券简称：盐津铺子 公告编号：2025-060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名称：石基信息；证券代

码：002153）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 11月 24日、2025年 11月 25日、2025年 11月 26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对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育宏和张伟3名交易对

方购买其持有的深圳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13.50%股份。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4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184号）。公司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审核问询函》

后于2025年11月20日披露了公司关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内容。上述事项的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16日及2025年11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本次交易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能否审核通过、完成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未发现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询问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目前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公告编号：2025-60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融诚翔禾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融诚翔禾”，曾用名“天津融诚车行贸易有限公司”）及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内江鹏翔”）共同为下属公司天津融诚德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诚

德威”，曾用名“天津融诚飞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上汽集团财务公司”）申请的1,000万元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24年1月

29日，融诚翔禾及内江鹏翔分别签署《担保函》，担保额度分别为1,000万元人民币。鉴于融

诚德威已向上汽集团财务公司按时足额结清融资款项，且内江鹏翔于2025年11月11日向上

汽集团财务公司发出《关于本公司拟终止为子公司担保的询证函》，上汽集团财务公司回函确

认融诚德威已结清全部融资款项，同意内江鹏翔终止保证责任。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2023年8月28日分别召开九届九次董事会会议、二〇二三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融

诚德威业务发展需要，融诚翔禾及内江鹏翔共同为融诚德威向上汽集团财务公司申请的 1,
000万元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共计为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融诚翔

禾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内江鹏翔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自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1日、2023年8月29日披露的

《九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30号）、《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3号）、《二〇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3-39号）。

2、融诚德威与上汽集团财务公司签署了《经销商买方信贷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借款合同》”），上汽集团财务公司为融诚德威提供 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2024年1月29日，融诚翔禾及内江鹏翔分别签署《担保函》，为融诚德威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分别为1,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号）。

3、融诚翔禾已于2025年6月24日与上汽集团财务公司签署《终止协议》，双方协商一致，

同意自2025年5月7日起解除《担保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披露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终止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43
号）。

二、终止担保的情况

鉴于融诚德威暂无后续借款需求，上汽集团财务公司与融诚德威签署的《借款合同》于

2025年 10月 21日已终止，且融诚德威已将上汽集团财务公司 1,000万元额度内的融资款项

全部结清，内江鹏翔于2025年11月11日向上汽集团财务公司发出《关于本公司拟终止为子

公司担保的询证函》，并于2025年11月26日收到回函，上汽集团财务公司确认融诚德威已结

清全部融资款，同意内江鹏翔终止保证责任。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融诚德威在《借款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已经偿还完毕，上汽集团财务公司同

意内江鹏翔终止保证责任。内江鹏翔终止对融诚德威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会对融诚

德威、内江鹏翔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关于本公司拟终止为子公司担保的询证函》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66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终止对下属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收到四川省峨眉山乐山

大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峨乐旅集团”）出具的《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我集团90%的国有股权划转至乐

山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通知》（峨乐旅集司发〔2025〕26号），乐山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集团”）将其持有的峨乐旅集团90%的股权无偿划转

给乐山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投资集团”），导致产业投资集团间接收购国

投集团持有的公司32.59%的股份。

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披露了《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56），于 2025年 11月 13日披露了《收购报告书摘

要》，并于2025年11月14日披露了《收购报告书》《关于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之法律意见书》《关于乐山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之法律意见书》。

公司于近日接到峨乐旅集团的通知，峨乐旅集团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本次变更后，公

司控股股东仍为峨乐旅集团，国投集团和产业投资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仍为乐山市国资委。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峨乐旅集团出具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通知》（峨乐旅集司发

〔2025〕32号）。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A 公告编号：2025-58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

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2004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进行

了认真研究和落实，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并对

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

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股票代码：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5-080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5-053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6日 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上午

9：30一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上午9：15至2025年11月26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董事长兼代理总裁赵寅鹏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2,953,8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49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66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30,973,0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3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2,382,314
138,501,051

比例

99.6357%
98.8971%

反对

股数

1,368,300
1,368,300

比例

0.3228%
0.9770%

弃权

股数

176,240
176,240

比例

0.0416%
0.1258%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制度的议案

（1）《公司章程》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96,350,763
112,469,500

比例

93.4951%
80.3092%

反对

股数

27,257,991
27,257,991

比例

6.4299%
19.4637%

弃权

股数

318,100
318,100

比例

0.0750%
0.2271%

审议结果：通过。

（2）《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96,610,626
112,729,363

比例

93.5564%
80.4948%

反对

股数

27,085,228
27,085,228

比例

6.3891%
19.3403%

弃权

股数

231,000
231,000

比例

0.0545%
0.1649%

审议结果：通过。

（3）《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96,610,726
112,729,463

比例

93.5564%
80.4948%

反对

股数

27,101,428
27,101,428

比例

6.3929%
19.3519%

弃权

股数

214,700
214,700

比例

0.0506%
0.1533%

审议结果：通过。

（4）《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96,583,626
112,702,363

比例

93.5500%
80.4755%

反对

股数

27,090,428
27,090,428

比例

6.3904%
19.3440%

弃权

股数

252,800
252,800

比例

0.0596%
0.1805%

审议结果：通过。

（5）《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96,616,026
112,734,763

比例

93.5577%
80.4986%

反对

股数

27,084,588
27,084,588

比例

6.3890%
19.3398%

弃权

股数

226,240
226,240

比例

0.0534%
0.1615%

审议结果：通过。

（6）《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96,549,726
112,668,463

比例

93.5420%
80.4513%

反对

股数

27,145,128
27,145,128

比例

6.4033%
19.3831%

弃权

股数

232,000
232,000

比例

0.0547%
0.1657%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2,560,454
138,679,191

比例

99.6777%
99.0243%

反对

股数

1,135,200
1,135,200

比例

0.2678%
0.8106%

弃权

股数

231,200
231,200

比例

0.0545%
0.1651%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郭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5-054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20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6日在北京以“现场+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董事栗博先生、钟慧静女士因

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赵寅鹏先生进行表决。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代理总裁赵寅鹏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同意公司取消监事会，因此张

志辉先生所担任的监事会主席职务自然免职。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研究，同意聘任张志辉先

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制订《工资总额管理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关于修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损失处理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附件：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志辉先生：1972年10月出生，工学硕士，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行政总

监、监事会主席。

张志辉先生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